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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 黃明仁 住

身分證字號 :

訴訟代理人 工琛博律師

黃耕鴻律師

電話 :

傳真 :

茲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之規定 ,為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事 :

士、千請解群之目的

一 、緣傳聞法則乃係由英美判例法發展而生 ,是關於傳聞

法則及傳聞例外之制定 ,自 應參考美國聯邦證據法所

詳細列舉之規定。而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即認設定傳

聞例外應有之基本立場 ,應以英美法承認傳聞例外之

理論基石楚出發 ,具體設定傳聞例外之情形 ,乃 參照美

國聯邦證據法第 803條規定為主 ,輔以日本刑事訴訟

法第 321條等規定 ,以 列舉暨概括條款之方式 ,詳細

規定 1碎 種得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之特別可信之文書 ,

以免掛一漏萬。．l任我國現行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

之 碎各款之規定 ,僅將特別可信之文書簡略分類為公

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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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上製作之文書 、業務上製作文書 、及其他文書 ,分

類極為粗略 又 針對何靜 紫斿 作之文苦 ,法條上

:「

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證明文害 。」全無任何例示之錕

定 造 成十鉻 迂作上 「士 史作之文古 ︳色山色海 ,9

且由法院恣患解群 。

二 、再者 ,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巧p＿碎第 1項 第 2款更於法

條明文規定 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」之要件 ,是於

法律解釋及實務運作上 ,反而是由被告要負起舉證責

任證明該業務上製作之傳聞證據為「顯有不可信之情

況」,而 非由檢察官證明上開業務文書係具有 「可信

性」,造成舉菈女任分配之及重倒且 ,及重侵客研︳｜芋

被告之拆訟雄及速古正者法律程序 。

三 、是以 ,綜合上開二點 ,即 1.本屬於傳聞例外之業務上

文書 ,因 無明確具體之規範而包山包海 、2.被告要自

行舉證包山包海之傳聞例外係 「顯有不可信」之情

況 。二者相互影響之下 ,造成實務上刑事訴訟法第

15少“條第 1項 第 2款之傳聞例外 ,常 常有遭檢察官

及法院濫用之情形 ,就傳聞證據之可信性皆多係含糊

帶過或逕不解釋等情況 ;造成傳聞之 「例外」儼然已

變成 「原則」,如欲推翻還須被告自己證明(然實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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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怎麼證明都無法推翻 ,本案之聲請人即為一例),

嚴重侵蝕被告之訴訟權益 ,更違反無罪推定之精神及

原則 。

八 、疑我之性女與經過 ,及涉及之怎法條文

一 、舉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:

(一 )聲請人黃明仁自民國少7年 1月 1日 起任職於台北市

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工務科南區工務所技工 ,其

於 l05年遭起訴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 ,台 灣新北

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升l17年 2個月(附件 2:台 灣新

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碎12號);又經台灣高等

法院刑事庭改判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判刑 l0年 6個

月(附件 3:台灣高等法院 l07年度上訴字第少60號 )

經聲請人提起上訴遭最高法院毋ll事庭駁回上訴確定

(附件 ㄔ:最高法院 l10年度台上字第碎8巧 號)。

(二)本件聲請解釋規範為刑事訴訟法 15少田條第1頂 第2

款 ,就此二審判決認定有證據能力 ,並逕為引用 ,

三客就此部分僅泛稱「◆‥核與卷內證據 ,並無不合 。

此部分原判決已經論斷 、說明之事項 ,重為爭執 ,

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」等語(最 高法院 ll0年

度台上字第 碎87J號判決 Pl018行 以下),似 為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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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與否之形式上認定 ,故本件釋憲所涉及之判

決標的似應為二審判決 ,然 因第三審亦係以判決方

式為之 ,故倘 大院認定應以三審為釋憲所及之最終

確定判決 ,則 聲請人一併援引二審 、三審為釋憲解

釋標的所涉及之判決 。

(三)而 針對聲請人有違背職務收受貝有賂罪之部分 , 全年

沒有收賄之對話紀錄 ,沒

有交付賄款之任何畫面 ,甚 至法院認定將匯款交付

子聲請人之白手套李俊寬亦自始完全否認有交付貝有

款),而 高等法院(以下稱原判決)就聲請人收賄之事

實除共同被告即行賄放商之 負女人工振興之途╛

銓 ,就是另一共同被告林欣葦(行賄廠商之股東兼處

理帳務之人)所製作之支出證明單、存好上之午韜(十

證 1)作 為定罪之最關鍵證據 。然而 ,上開證物乃係

傳聞證據 , 非但你偶

發性之事後姓作 ,更你林欣古在從王振興之指示而

玻作 ,然 而縱使聲請人明確證明上情 ,法院仍然完

全無視傳聞例外可信性之要求→依照刑事訴訟法第

lJ9出 第 1項 第2款認定上開支出證明等傳 開證據係

屬於傳聞例外 ,有證據能力 。

皆無任何行賄之主

有任何可信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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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經直 ,開於共同被告林欣≠於存好及支出♀上賄歉

之記我 ,介無任何可信之情形 ,而不危具有證球能

力 ,十請人說明如下 :

1、 首先 ,二審法院認定之事證為 :「 l.依茂圓公司

彰化銀行存摺內頁交易明細顯示 ,l03年 1月 θ

日有 1筆 20萬元透過網路轉帳至帳號末 5碼為

57碎023號之帳戶 ,而該筆紀錄旁有手寫註記「陳

碧誠」(見 1研 年度偵字第 17855號卷 【下稱

17855號偵字卷】一第 少3頁 )⋯林欣章上關中

1｛〕3 1 少

日 20萬元支出紅錄旁有手寫註記 「明哥 必 萬 、

費哥 5萬元 ︳(見 178比 號偵字卷一第 96、 少7

頁、卷二第邱5頁 、1打3號偵字卷四第 “少、550

頁 )。 而茂圓公司103年 1月 2少 日支出證明單上

兙 日 、墓 山 、金 如 、姐 ≡ 人目“今 向︳卦 對 五
「
才

際費 一!、 「處長×80:●●●一明哥×1●●.⊕●●、謝甚6總

×2｛l.｛〕〔〕｛l、 ×2｛〕.｛〕｛〕●﹏ 2｛〕.●｛〕⊕ 、
「 貳

拾肆萬元整┘、「林欣葦」(見 17855號偵字卷一

第 90頁 )⋯ 」參台灣高等法院 l07年度上訴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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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θ60號判決 P2碎 頁第 20行一P25第 6行 。

2、 惟查 ,首觀證人林欣葦於偵查中之證詞 :「 2.證

人林欣葦於偵查中證稱 :.‥ 事後記帳時 ,王振

陳才叫伊記卜5萬元是給明哥即黃明仁 ,王振興

跟伊說李俊寬要拿這個錢去給黃明仁 ,至於 5

萬元是給寬哥也就是李俊寬 ,王振興說 5萬元是

工區旁邊阿婆整地要分給李俊寬的佣金 ...

,其中明

哥那筆 10萬元 ,王振興說是要交給李俊寬轉交

給黃明仁的 ,伊 l03年 1月 31日前後曾發現王

振興皮夾裡有很多錢 ,所以關於 l03年 1月 2θ

日支出證明單行賄其他官員部分的記載 , 伊不

興是不 ⋯ 伊當時是沒有去問

為什麼要領 20萬元 ,

明哥 必萬元 ,寬哥 5萬元⋯伊問王振

興這筆錢要怎麼記載 ,王振興就說要這
一
樣記等

語 .‥ 3.證人即被告王振興於偵查中證稱 :.‥後來

林欣葦問伊怎麼記帳 , 伊就跟林欣韋說記 「明

哥」10萬元 ,給李俊寬這幾筆錢因為未來要跟

｜:::!::!::【 :!!:!︳﹉

叫伊記載如支出證明

要記帳時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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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俊寬對帳 ,所以伊有叫林欣章把景美溪標案的

帳記清楚等語 .‥復於原審審理中證稱 :.‥一次是

l03年 1月 p日 ⋯伊有跟她說「你要自己記清楚

就好了 . ;另外一次是 l03年 1月 28、 29日李

俊寬跟伊說過年要跟黃明仁交際 ,伊想說自己也

需要錢 ,所以伊跟林欣章說加起來要 邱 萬元 ,

伊拿到 必 萬後 ,在工地拿 10萬給李俊寬 ,其他

錢就放在身上慢慢花用 ,lO3年 1月 2p日 支出

證明單上明哥部分是李俊寬跟伊拿的 10萬 ,其

他部份是伊過年要用 ,所以用處長等名義跟林欣

葦拿錢等語」參台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訴字第

p60號判決 P25第 7行一P27第 16行 。

3、 再查,復觀證人林欣葦於新北地院 l05年度訴字

碎12號於 l06年 6月 6日 審理程序之證詞 :「 (檢

察官問:如 果要支領茂源公司彰化銀行西螺分行

帳戶款項對於支領原 因是否會特別記錄 ?)臣幽

王振興會跟我說這筆錢
一
要怎麼記載 。(檢察官

問 :你是否每一筆都 會記錄 ?還是不一定 ?)困

一定 。(檢察官問 :什麼情況要記或不用記 ,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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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我就沒99

是否能說明情況 ?)有的時候他叫我去領時 ,我

會問他這個要不要記 , 他如果說要記 ,我就記

°
」 ,

「(檢察官問 :妳方稱如果要動支茂圓公司彰化

銀行西螺分行帳戶時 ,事後會記載原因 ,會如何

記載 ?記載於何處 ?以有時候1會記載於存摺上 ,

匿囤我也會記在支出證明單上面 。」「(檢察官

問 :茂 圓公司有無正式帳冊 ?)沒有 。(檢察官

問 :既然沒有帳冊 ,妳平常如何記載 ?)只有鬧

美溪我們才會寫支出證明單 ,因為我們平常沒

什麼所謂的分紅 ,是因那個工地李俊寬要分紅的

關係 , 」;「 (檢

察官問 :(請求提示 l0碎 年偵字第 17855號偵查

卷(一 )第 8p頁 茂圓公司 l02年 12月 20日 支出

證明單並使其辨認),為何會有此份 20萬 元交際

費的支出證明單 ?          ,也 是

他叫我去領 , 我也不知道他要給誰 。」;「 (檢察

官問 :該 支出證明單上的是由為何會寫處長升

遷 ?)耶是王振興叫我這樣寫 ,我沒有問他原

因 ,事後也沒有去瞭解 。」;「 (檢察官問 :(請求

以我們才會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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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 l0碎 年偵字第 17855號偵查卷(一 )第 必 頁

並使其辨認)所示茂圓公司彰化銀行存摺內頁登

載 103年 1月 9日 轉 20萬 元到妳中信在艮行桃園

分行帳戶後再領出來對比筆領款妳有無印象?)

這一筆的名子是我誤植的 ,其實我轉到我中國

信託帳戶 ,那天是李俊寬載我去領錢⋯」新北地

院 l05年度訴字碎12號於 106年 6月 6日 審理程

序審判筆錄 P炒一Pl碎 。

#、 由上開證詞可稽 ,該 「林欣葦於存肆及支出單上

賄款之記載」,根本係針對本案個案製作 ,平 常

根本不會記錄 ,顯然根本並非例行性文書 ,完全

不具證據能力。然無論係一審 、二審 、三審之判

決皆認林欣葦所記載之文字與註記為其業務上

所製作之文書,該 等記載為林欣葦於業務過程不

問斷 、有規律而準確地言己載 ,是認得為證據 ;．l仁

此者推論 ,豈非指茂圓公司長年以來不間斷、有

規律地「行賄」公務員?原判決誤將研l︳ 寧訴訟法

第 ┴59 之 心鉻 E歉 適用於 「

之行為記我 ,明顯重大道誤 !且依林欣葦於一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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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06年 6月 6日 之證詞可知 ,其支領公司款項

後 ,不
一定每一年都◆記我用途 ,且即便記我

用途亦住♀純為扎從王振其之指示 ,林欣卡根

本完全不知道記我之用途 一兵十兵否 ,更俋非

所研不問所 、有規徉之記我 。

5、 最直接者即為支出證明單部分 ,蓋工振興 、林欣

葦既稱 l03年 1月 少日該筆 「明哥 15萬 元 、寬

哥 5萬 元┘支出是 「交際費」云云 ,然 而該筆款

項卻未如期 、如實製作 「支出證明單」,顯 見林

欣葦關於支出證明單之製作 ,絕非「基於通常業

務過程 、不問斷 、有規律之記載」;從而 ,本件

扣案之茂源公司另一筆 l03年 1月 29日 支出證

明單 ,明確即屬出於偶發性事件 ,有 意而為之紀

錄 ,依法不得為證據 。

6、 更違論 ,林欣華於茂圓公司彰化銀行存摺內頁

l03年 1月 9日 轉帳 20萬 元紀錄旁 ,明確手寫

註記另一公務 員 「陳碧誠」,於訴訟 中最後再改

稱是誤植 ,姑不論是否為辯解 ,但至少特楚欠預

出該 「林欣古於存好及支出一乎上賄歉之記我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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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信性極低 ,不但來源均你賤從他人之指示 ,

甚至送合 出現誤我 !道技 的文古 ,如何符合例

行 性 、特信 性 之 要件 如何認 定為你 田之例

外 ?又如何能為人人於 1● 年 以上 重罪之依遠 ?

莫非冤獄 !

(五)由 上可知 ,所謂 「林欣≠於存好及支出單上賄款之

記我」,寧十上全部均為王振興命林欣≠依其指示而

記我 ,性宵上｜與 「工振期 己之說 無 兵 才

貝ll,判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 ,幾乎就只有上開支

出證明單及王振與之證詞 。就此 ,豈能以 「王振興

自己之 詞 補 強 「王振 自己之供 述 ︳, 其是不

豁 ?!步匕;形 同 A︴旨才l︳ 其 善 、希 生就研lj ▲之 站 遮

訴 B犯罪 ,除 了A自 己的證詞外 ,A另 外再跟 C講

並請 C寫在筆記 ,最後此筆記變成補強A說詞之佐

證 ,並為得以定罪 B之證據 ?豈不荒謬 !補強證據

之法則與傳聞證據排除之規定 ,根本架空 !

(六 )而 針對比節 ,歷審判決｛一審 、二密 、三密)皆 完全無

視 上 開誇張之情形 ,完全不針對上 大且安疑回

危 ,住重在將一棋一樣的文字校裝貼上 ,完全無視



l 上開證球根本不兵任何可信皮之要求 :「 按 「除前三

條之情形外 ,下列文書亦得為證據 :一 、除顯有不

可信之情況外 ,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證

明文書 。二 、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 ,從事業務之

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

證明文書 。三 、除前二款之情形外 ,其他於可信之

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 。」,升心事訴訟法第 15θ 條

之 碎定有明文 。此乃因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

常業務過程製作之上開文書 ,因係於通常業務上不

問斷而規律之記載 ,記錄時亦無預見 日後將作為證

據之偽造動機 ,其虛偽之可能性較小 ,且如讓製作

者以口頭方式在法庭上再重述過去之事實或數據 ,

實際上有其困難 ,二者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

性 ,是除非有顯不可信之情況外 ,上開公務文書或

業務文書應均具有證據能力 。查上開癸○○中國信

託商業銀行帳戶存摺 、茂圓公司 l03年 1月 扔 日支

出證明單 ,乃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處之調查員依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 l04年度聲搜字第 允1號

搜索票依法搜索扣押耳又得 (1研 年度偵字第 29222號

卷 【下稱 29222號偵字卷】第 8、 9頁 );觀諸上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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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摺上有多筆手寫支出用途之記載 ,且本案除 l03

年 1月 29日 支出證明單外 ,並同時扣得多張癸○○

手寫之證明單 ,有上開存摺 1本及茂圓公司支出證

明單 2本扣案可佐 ,可見癸○○身為茂圓公司股東

兼會計 ,長期在該本存摺及該本支出證明單上記

帳 ,當為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

等 ,其就客觀上所發生之事實予以整理記錄 ,誤差

之機會極少 ,且記錄當時並未慮及可能會作為訴訟

證物 ,作假之機會甚微 ,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,

故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炒 條之 碎第 2款所列文書

而有證據能力 。被告庚○○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

張 ,並非可採 。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訴字

第 碎12號刑事判決參照 、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

訴字第少60號刑事判決參照 ;「 林欣章名下存摺內頁

關於 1月 9日提領 20萬元旁之註記 ,及 1月 29日

支出證明單 ,原判決認得為證據 ,已敘明其理由 ,

略以 :前述存摺及支出證明單 ,均係調查人員依法

搜索取得 ;且存摺內有多筆手寫支出用途之記載 ;

除 1月 2θ 日支出證明單外 ,並同時扣得多張林欣葦

手寫之證明單 ,可見林欣葦身為茂圓公司股東兼會

l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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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,長期在該存摺及相關支出證明單上記帳 ,為從

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 ,其就客觀

上所發生之事實予以整理記錄 ,誤差之機會極少

且記錄當時並未慮及可能會作為訴訟上使用 ,作假

機會甚微 ,並無 「顯有不可信」之情況等語 (見原

判決第 20頁 )。 核與卷內證據 ,並無不合 (見 l0碎

年度偵字第 2θ222號卷第 必 頁以下 )。 丙○○上訴

9

9 9 °

」

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碎8巧 號刑事判決參照 。

(七 )綜上 ,千帝人之無件明出可社 ,正因為刑芋拆訟法

弟 159一ㄔ你弟 1項 年 2放 ,而於女路上史作之文古

根本沒有定我 ,無明確具吐之規先亦無例示 ．造成

色山色港 ,法院恣七認定之竹形 ;又土洪上 「除預

率在色山色港之件口日例外你「預有不可信」念之情況 ．

是以 ,從使本件情況如此站 張 ,法院依 然濫行速用

件 m例 外 ,根本無須任何年拜上開件口日在球可信

性 ,即可悲七認定具證球能力 ,及三佳客被告之拆

9



l

2
 
 
3
 
 
 

碎

5

b
 
 
 
7

8

9

l0

l上

12

13

l碎

15

1b

17

18

19

20

21

第 15頁 ,共 30頁

二 、本件所涉及之忠法條文

(一 )法明確性原則

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#32號解釋文 :「 法律明確

性之要求 ,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,

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 ,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

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 ,從立法上適當

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

定 。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為準則及懲戒之立法使用

抽象概念者 ,茍其意義非難以理解 ,且為受規鏹者

,即不得謂

與前揭原則相違⋯」 ,可知法明確性原則強調法規

文字應具體明確 ,應符合意義非難以理解 、受規範

者所得子頁見 、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之要件 。

(二)怎法第 16條訴訟社及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陣

按憲法第 16條規定 :「 人民有請願 、訴願及訴訟之

權 。」;次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2號解釋文 :

「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,就刑事被告而

言 ,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。」,可

知訴訟權之核心包含被告於刑事訴訟之過程中是

否獲得充分之防禦權及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。

麥 、年請解群怎法之理由及年詩人對本朵所持之立圬與見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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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違反明確性原則

(一 )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77號解釋理由書 :「 基於

法治國原則 ,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 ,其構成要件應

符合法律明確
J陸原則 ,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

之法律效果 ,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 ,並使執

法之準據明確 ,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 。依本院歷

來解釋 ,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 ,其意義依法條文

義 、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 ,須為受規範者

可得理解 ,且為其所得預見 ,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

以確認 ,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(本院釋字第 碎32

號、第 521 號、第 ”冷 號、第 617號 、第 623

號 、第 636號及第 6少0 號解釋參照 )。 惟涉及拘

(本院釋字

第 b36 號解釋參照 )。 」

(二)是 「法明確性原則」源自法治國原則 ,具備憲法位

階之效力 ,旨 在要求國家依法限制人民基本權利

時 ,法規文字應力求具體明確 ,且必須具備意義非

難以理解 、人民可得預見及 司法機 關得審查確認之

特性 ,方得以此規範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 。倘未符

9

第 上6頁 ,共 3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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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此等要件 ,將使受規範者在尚未充分了解法律規

範之意義時 ,即 因法律規範而使基本權利受有限

制 ,顯與憲法核心概念 「法治國原則」及 「保障人

民基本權利」有違 。

(三)又 ,本件群忠之採的雖非係直接拘來人民身娃自由

之研l︳罰規定 ,惟研l︳ 事訴訟法而於仔田例外即證球能

力之解拜與規定 ,係直接形錚研l︳ 事各理過程中法官

報 主 田 法 4;馬 生 9 ｜ 古且 杉 坐 站 土 益 訟 ↓ 阱 空 姓 ′

行使 ,故若傳路例於之規先有瑕疵 ,半致忠鞋抹鵝

力之仔開證拺作為被告有罪之依球 ,將必然極高程

皮造成被告人身 自由之拘文 ,二老 右 緊密之 關琳 ,

壬太 作 方 面於 卸｜喜 訴 訟 法 位 田 牛 日田之 姓 命 工 作 早

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,必然亦危受最及格之密

查 。

(四 )經查 ,刑事訴訟法第 159﹏ 條規定 :「 除前三條之

情形外 ,下列文書亦得為證據 :一 、除顯有不可信

之情況外 ,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證明文

書 。二 、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 ,從事業務之人於

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證明

文書 。三 、除前二款之情形外 ,其他於可信之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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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」。

(五)該條之立法理由為 :「 二 、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

錄文書 、證明文書如被提出於法院 ,用以證明文書

所載事項真實者 ,’
l生質上亦不失為傳聞證據之一

種 ,

99

9

書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 (PⅡb〕ic㏑§p㏄住On)之狀

,是以 ,除

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 ,其真實之保障極高 。爰參考

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款 、美國聯邦

證據規則第八百零三條第八款 、第十款及美國統一

公文書證據法第二條 ,增訂本條第一款之規定 。

三 、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

之紀錄文書 、證明文書 ,

9 :

9

9

動機 ,其虛偽之可能性小 ,何況如讓製作者以口頭

方式於法庭上再重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困

第 18頁 ,共 3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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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 ,因此其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性 ,除非該

等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 ,否則

有承認其為證據之必要。爰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

三百二十三條第二款 、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八百零

三條第六款 ,增訂本條第二款 。

四 、另除前二款之情形外 ,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

文書及業務文件具有同等程度可信性之文書 ,例如

官方公報 、統計表、體育紀錄 、學術論文、家譜等 ,

基於前開相同之理由 ,亦應准其有證據能力 ,爰參

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

定 ,增訂本條第三款 。」云云 。

(六 )是由上開立法目的可稽 ,本條之傳聞例外乃係因認

該等文書之正確性高 ,製作文書之過程中有相關法

規範之要求 ,或係以不間斷 、有規律一之記載為前

題 ,以確保傳聞證據之可信性 ,故該傳闆遼據例外

有證據能力 。然而 ,第 一款關於公務上製作之文

書 ,係 因′ㄙㄟ務員製作文苦之過程 ,有相對危之法律

規我確保其公務上史作之文古有南皮可信性｛因文

古有虛偽 、錯誤公務 Ξ可能 因此 負括 喜或行政千

生】 且文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之狀態 ,可信性或許

第 19頁 ,共 3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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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高 。與之相較 ,關於第二款之業務上文書 ,其範

圍乃包山包海 ,並非所有業務上製作之文書皆具有

不問斷 、有規律而準確記載之性質 ,又或如醫師製

作病歷之所以可信 ,乃係因有醫師法等法律規範作

為文書可信性之背書 ,然 而一般業務上製作之文書

並非皆有相對應之法規確保其文書可信性 ,是業務

上所製作之文書可信度之落差極大 ,並非可一概認

定有極高之可信度 。

(七)承上 ,最 高法院學術研究會本有針對傳聞例外提出

建議 ,於刑事訴訟法第 15p條之 1第 2項增列傳聞

例外之條文 ,詳列 1猝 款傳聞例外之規定 ,其 中第

二款 :「 於業務上之通常過程中所製作之商業帳

簿 、航海日記 、業務日記 、業務報告 、報表 、備忘

錄 、記事錄 、統計表」;第三款 「醫師或其他醫事

人員業務上所製作之病歷 、檢驗或看護報告 、出

生 、死亡證明書 ,或法醫師或檢驗員職務上所製作

之文書也具結表示已為公正誠實之記載 、證明或鑑

定者為限 。但當事人有異議時 ,非經以鑑定人身分

詢問製作人 ,不得作為證據 。」,即 有針對業務上

之通常過程中所製作之文書設有例式之規定 ,然 而

第 20頁 ,共 3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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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後續提出之修正條文 ,關於業務上文書之規

範僅以 「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

需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證明文書」等文字涵蓋 ,更於

最後加入 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」等要件 ,然 比

實不無過於模糊失之明確之弊病 ,有違刑事法罪刑

法定主義下要求最高度應明確性之原則。蓋刑罰最

終之可允許發動 ,係實體法與程序法相互審理交織

而體現 ,互為表裡 ,而刑罰最終之發動 ,所侵害之

人身自由 ,乃 屬目前對人民憲法基本權侵益程度最

高之典型 ,從而 ,就刑事程序法而論 ,同須嚴格 l｝各、

遵明確性原則 ,要不怠言 。

(八 )又 ,雖立法目的針對業務上製作之文書有提及 「丕

間斷 一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」等文字 ,然 而條文並

未明確記載 ◆是實務上亦常考對生法院將偶發性製作

之文書亦一併納入本條文之適用範圍(聲請人之架

件顯然即為一例),就比部分至少熜將上開確保可信

性之要件明文記載於條文中 ,以確保傳聞例外之正

確適用 。

二 、違反被告之訴訟權 、正當法律程序保障

(一)按憲法第 16條規定 :「 人民有請願 、訴願及訴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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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」
°

(二)次按 ,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幼 號解釋文 :「 憲法

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,就刑事被告而言 ,包

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。」;釋字第 b5碎

號解釋理由書 :「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

權 ,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去lj之權利 ,依正當法

律程序之要求 ,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,包

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 ,｛卑受公平審判之保障 。而丌lj

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 ,須使其獲得確實有

效之保護 ,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 .‥ 」;釋字第 65碎

號解釋理由書 :「 本於常法簽 8 路 笛 16 條 所保

尤應保障其享有充分之防無機 (本院釋字第 6“

號及第 762 號解釋參照 ),包含對證人之對質 、

言吉問之權利 (本院釋字第 3拼 號 、第 582號及第

636號解釋參照 )。 為落安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貝lj,

●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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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證 ,始能判決被告罪刑 。┘
°

(三)由 此可知 ,忠法第 16條規 搯 示之訴訟越 9 不

佳保陣人民有麥與訴訟程序之社牙ll,亦保時人民有

受公平密判之社利 ;且依正昔法律程序之要求 ,刑

寧被告危字有充分之防架社 ,始得在武者平等的原

則下為己社才l︳ 進行辯故 。而綜觀司法院大法官歷次

之解釋結果 ,防禦權之具體內涵尚包含賦子被告有

詰問證人的權利 (釋字第 5幼 號解釋 )、 對質詰問

權及卷證閱覽權 (釋字第 636號解釋 )、 辯護人接

見時不被監視或監聽之權利(釋字第65玲 號解釋 )、

羈押中獲知羈押卷證資訊之權利 (釋字第737號 、

762號解釋 )等 ,在在揭示研ll芋偵查及巷判程序均

應符合古事人對等(武器平等原貝l︳ ) 、不 自證 己罪 、

史辯吐人中愛有放辯故及無罪推定等基本要求 ．

(四
)‘l仁 查 ,承前所述 ,現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159一碎條第

1項 第 2款乃明文規定 :「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

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需製作

之紀錄文書 、證明文書┘,與之相較 ,刑 事訴訟法

第 159-2條 、15少-3條傳聞例外乃規定 :「 被告以外

之人於檢察事務官 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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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為之陳述 ,與審判中不符時 ,其先前之陳述具有

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,道︷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

者 ,得為證據 。」;「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

情形之一 ,其於檢察事務官 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

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 ,經證明具有可倍之特別情

避 ,日︵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 ,得為證

據 :」 ,兩相比較下 ,顯然於立法上針對舉證責任

有相異之規範 。因就一般法理而言 ,古法律有原只l︳

及例外之規先 ,主張例外者就危針對是否有例外之

情形 負舉證之女 ,因被描為例外者 ,乃為通朱外伍

然發 生之個別狀況 ,從而基於可能性原 貝l】 之 妥表 ,

既然例外者為少故 ,故古◆〦表土 張例 外若 必須就

例外芋項 負抬搬 女任 。基於上開法理 ,足認立法

者已將刑事訴訟法第 15θ-1條至 必少﹏條中 ,各該

證據是否有 「顯不可信」或 「特別可信」之舉證責

任 ,分配子主張例外者 負擔 。意即 ,現行法律針對

業務上製作之文書是否係 「顯有不可信之情況」,

顯有舉證責任倒置之情形 ,轉由被告而非檢察官負

擔舉證責任 。

(五)而 上開舉證責任錯置之情況並非法理上之空穴來

第 “ 頁 ,共 3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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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 ,實務上至少有二最高法院之見解採比看法 :「 惟

查關於傳聞之證據能力 ,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

條第一項所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

面陳述 ,除法律有規定者外 ,不得作為證據 ,僅係

原貝︼l生規定 。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基於制度面

考量規定 ,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偵查時所為

之陳述 ,法律直接授予證據能力 ,僅於例外情形始

無證據能力 。因此 ,主張無證據能力之一造當事人

應負舉證責任 ,而在無證據能力之例外條件舉證證

明之前 ,自應具有證據能力 。本件原判決採認告訴

人即被害人等在檢察官偵查中之指述部分 ,揆之前

開闡釋 ,乙○°應就無證據能力之例外條件 ,負舉設

責任 。但查乙°o對之並未舉證證明 ,故所為無證據

能力之主張即不足取 。另同法第一百五十九｛廉之四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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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9

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二款規定例外容許之

9 O○

9 ●

」 最

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碎222號刑事判決參照 ;

「(二 )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二款規

定 :「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 ,從事業務之人於業

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證明文

書 ,亦得為證據 。」已揭示上開文書 ,除顯有不可

信之情況外 ,原則上有證據能力 ,僅於顯有不可信

之情況者 ,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 。從而法院笆在

「
9

有無該例外情形 ,為調查審認 。」最高法院 l01年

度台上字第 3581號刑事判決參照 。是以 ,由上開

實務見解可稽 ,實務操作上亦將是否有 「顯不可信

之情況」認定為被告之舉證責任 。

(六)然 而 ,傳 聞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而得進入法院 ,必

然會直接影響法院對於被告有罪與否之判斷 ,在無

罪推定原則之精神與框架下 ,傳聞證據有關於舉證

責任之分配亦應係於無罪推定原則之涵攝範圍。意



2

3

碎

5

6

7

8

少

l0

11

12

13

1碎

15

16

17

18

1p

20

第 27頁 ,共 30頁

即 ,針對直接影響法院認定被告有罪與否之事項 ,

檢察官皆應負起舉證之責 ,是針對傳聞證據是否具

有可信性而有證據能力 ,亦應係檢察官負起完全之

舉證責任 ,而 非轉由被告承擔 。

(七 )白 話言之 ,仔開證球 「原貝ll」 上因可信性將弱本盛

無證技能力 ,而 現行研l︳ 字 第 15少-1化再至 上5少一ㄥ

條之規定 ,本夕就是付 開 「例外 ︳之規定 ,檢察官

應就該 等證拔是否因具可 信 性 而 例 外右證技 能力

負本證 女任 ,豈能因為 田例 外之 中 ,舟培設 「例

外 中之例外 ︳,反而將例 作 為原 貝lj 反 而減扭檢

蔡官之舉證責任 ,反而轉由被告負起舉證責任 ?此

嚴重違反無罪推定之精神 ,更侵蝕刑事被告訴訟

權 、防禦權 、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,灼 然甚明 。

肆 、結論

一 、首先 ,刑事訴訟法第 15少出條第 1項 第 2款關於業務

上製作之文書之傳聞例外 ,法條僅規定 「從事業務之

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 、證

明文書 。」,全無任何例示之規定 ,更無明文要求業

務上之文書應排除 「偶發性」製作之文書 ,造成實務

運作上 「業務製作之文書」包山包海 ,全無範圍 ,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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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予法院恣意解釋之空間 ,已嚴重違反法律明確性之

要求 。

二 、其次 ,現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159一猝條第 1項 第 2款又

設有 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」之要件 ,故於立法之

設計及實務運作上 ,業務上製作之文書是否係 「顯有

不可信之情況」乃係被告之舉證責任 ,而檢察官卻毋

庸針對傳 聞證據是否具可信性 負舉證之說明之義

務 ,嚴重侵害被告訴訟權及防禦權 。

三 、綜上 ,當本屬於傳聞例外之業務上文書 ,因 無明確具

體之規範而包山色海 ,而 就舉證責任之分配上 ,被告

又要自行舉證色山包海之傳聞例外係 「顯有不可信」

之情況 ,實造成實務上刑事訴訟法第 15p＿碎條第 1項

第 2款之傳聞例外 ,常 常有遭濫用之情形 ,傳 開之「例

外」儼然已變成變成 「原則」,被告欲 自行推翻舉證

簡直難如登天 ,嚴重侵蝕刑事被告訴訟權 、防禦權 、

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,更違反無罪推定之基本精神及

原則 。

四 、查本件犖請人之本案 ,全朱皆無任何行賄之直接證球

(沒有收賄之對話紀錄 ,沒有交付賄款之任何畫面 ,

甚至法院認定將匯款交付子聲請人之白手套李俊 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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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自始完全否認有交付賄款),而就聲請人收賄之事

實除共同被告即行賄破商之 負女人工振興冬證詞

生 ,就是另一共同被告林欣葦(行賄廠商之股東兼處

理帳務之人)所製作之支出證日月單 、存好上之年記作

為定罪之最關鍵證據 。然而 ,上開證物乃你仔開證

捸 ,且根本未有任何可信之情況 ,非但你偶發性之事

後裝作 ,又你林欣母聽從王振其之指示而製作 。然而

縱使聲請人明確證明上情 ,法院仍然完全無視傳聞例

外可信性之要求 ,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159﹏ 第 1項 第

2款認定上開支出證明等傳聞證據係屬於傳聞例外 ,

有證據能力 ,嚴重侵害被告之訴訟上防禦權 ,違反無

罪推定原則 ,在在突顯刑事訴訟法傳聞例外立法上之

嚴重瑕疵 。

五 、是以 ,刑事訴訟法第 15少出條第 1項 第2款實有違反

明確性 、無罪推定原則 ,侵 害刑事被告憲法第 8條 、

第 16之訴訟權、防禦權 、正當法律程序之基本權利 ,

有立即宣告違憲並修正條文並賦子再審之必要 。

六 、聲請人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犯 條第 1項規定提出本件

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 ,以維權益 ,並使我國刑事訴

訟法制傳聞證據之規範更臻完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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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社球及附件汁♀】

附件 l:委任狀正本 乙紙 。

附件 2:台灣新北地方法院 lO5年度訴字第碎12號毋ll事判洪．

附件 3:台 灣高等法院 l07年度上訴字第 960號刑事判決 。

附件 碎:最 高法院 ll0年度台上字第碎8巧 號刑事判決 。

聲證 1:共同被告林欣葦所製作之支出證明單、存簿上之筆言己。

第 30頁 ,共 3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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